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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决定书

通县政复〔2024〕37号
申请人：张某某
被申请人：通化县林业局
[bookmark: _GoBack]申请人不服通化县林业局作出的通县林罚决字〔2024〕第3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24年5月7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依法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通化县林业局作出的通县林罚决字〔2024〕第3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处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主要理由是：
一、申请人自1996年起开始养林蛙，已经28年，养林蛙属于林业生产，其必备的生产基础设施是养蛙池和看护房。
二、申请人属于翻建看护房。      
三、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改变林地用途定性错误。
四、国家林业行业标准明确将林蛙养殖看护房定为林业行业标准中。
五、申请人的看护房符合省政府文件规定。
六、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签订了合同，并上交承包费。
七、申请人盖看护房符合《民法典》的规定。
被申请人答复称：被申请人在办理申请人擅自改变林地用途案件中,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法律使用得当。主要理由是：
一、在林地建房，无论是临时性建筑还是永久性建筑，地面硬化，且无相关审批手续，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相关规定，属于改变林地用途。
二、申请人未提供没有主观过错的证据，申请人的违法行为属于连续或者继续状态，应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三、符合《森林法》五十二条规定的，也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才不需要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经审理查明：
2023年11月18日，被申请人通过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驻黑龙江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事处提供的卫片判读时，发现申请人存在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违法行为。2024年2月18日，被申请人进行立案调查。2024年2月19日，被申请人勘验人员对案涉林地进行现场勘验，制作了《勘验、检查笔录》，并对申请人进行了现场询问，制作了询问笔录。2024年4月1日，被申请人进行了行政处罚集体讨论，讨论结束后，对被申请人作出《林业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林业行政处罚听证权利告知书》。2024年4月11日，被申请人作出《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通县林罚决字〔2024〕第32号、《责令恢复原状通知书》通县林罚责通字〔2024〕第32号。2024年5月7日，申请人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不服，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本机关认为：
一、关于处罚程序的问题。
《林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三十四条：“林业行政处罚案件自立案之日起，应当在一个月内办理完毕；经行政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不得超过三个月；特殊情况下三个月内不能办理完毕的，报经上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本案中，被申请人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过程中，依法履行了立案、现场勘验调查、询问、处罚前告知等法定程序，处罚程序合法。
二、关于法律适用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矿藏勘查、开采以及其他各类工程建设，应当不占或者少占林地；确需占用林地的，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可以处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所需费用三倍以下的罚款。”被申请人依据查明的违法事实，对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适用依据正确，符合法律规定。
三、关于申请人修建房屋所占用地是否为改变林地用途的问题。
通过被申请人的现场勘验调查，以及申请人在调查询问笔录中的自认，能够确定被申请人所占用地为林地，被申请人在林地上修建房屋的行为致使林地用途发生改变，因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违法行为的认定并无不当。
四、关于申请人修建房屋是否属于林业生产中必备生产基础设施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五十二条第七项规定：“在林地上修筑下列直接为林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工程设施，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标准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不需要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超出标准需要占用林地的，应当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七）其他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申请人所建房屋是是用于林蛙养殖，不属于“直接为林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工程设施”，且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擅自修建，申请人主张房屋为林业生产基础设施，本机关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通化县林业局作出的通县林罚决字〔2024〕第32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通化县人民政府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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